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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财购〔2016〕22 号

深圳市财政委员会关于支持创新 提高效率
加大对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政府采购

政策扶持的通知

各试点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：

为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促进科技创新、支持企业提升竞

争力、促进人才优先发展等重要文件精神，推动高水平大学

建设和科研机构的发展，经市政府批准，根据《深圳经济特

区政府采购条例》、《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实施细则》，

现制定相关措施，进一步加大对我市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政

府采购的政策扶持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享受政策扶持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范围

本通知的政府采购扶持政策适用于符合《深圳经济特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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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采购条例实施细则》规定的、自行组织采购条件成熟的

我市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，即有政府采购专责机构和场地、

有编制采购文件和组织采购招标能力、内控制度健全、配备

与采购规模及复杂程度相适应的采购人员等。

现阶段，符合上述要求且愿意享受政策扶持的我市高等

院校和科研机构有 9 家，即：深圳大学、南方科技大学、深

圳职业技术学院、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、清华大学深圳研

究生院、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、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、深

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和深圳技师学院（以下统称高校和科研机

构）。后续将进一步扩大试点院校范围，相关名单分批发布。

二、政府采购政策扶持措施

（一）进一步提高采购自主权。预算金额在 100 万元以

下的教学科研设备类项目，即“A1019 教学设备”、“A1020

实验室设备”、“A0704 实验室用品及小型设备”，由高校和科

研机构通过自行采购方式实施采购。对教学科研使用的 100

万元以下的图形工作站、移动工作站和服务器等，一并纳入

自主采购范围，可不实行电商供货或竞价采购。

（二）试行部门采购。高校和科研机构需采购的前述项

目为专业性强、技术含量高的特殊专用设备，且年度采购额

不少于 3000 万元的，可按规定自行组织采购，自主采购权

限提高到 200 万元。根据单位申请和实地考察情况，现阶段，

符合上述部门采购要求的高校有深圳大学。后续将进一步扩

大试点院校范围，相关名单分批发布。

（三）下放进口产品审核权。对预算金额在 200 万元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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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的教学科研设备项目，由高校和科研机构自行决定是否购

买进口产品；对允许类进口产品清单范围内的项目，或同一

设备此前已同意购买进口产品、再次购买的，均无需市财政

委审核。

（四）提供绿色通道。对教学科研设备类项目，允许高

校和科研机构采取公开征集供应商开展竞争性谈判方式采

购，不需报市财政委审批。预算金额在 200 万元以下的教学

科研设备类项目，若公开招标或公开征集谈判失败的，根据

评委会的审查意见，经社会采购代理机构法定代表人签字确

认后，可直接转为非公开招标方式采购，定期报市财政委备

案。此外，对专用的教学科研设备，市财政委将在政府采购

方式的审批上给予一定支持，鼓励竞争性谈判等方式购买，

避免反复流标情形。

（五）扩大信息公告范围。为确保充分竞争，待市政府

采购中心系统功能进一步完善后，对高校和科研机构开放项

目公告权限，对教学科研设备、教学科研使用的图形工作站、

移动工作站和服务器等项目，可在市政府采购中心网站发布

公告，进一步扩大信息公告范围，吸引更多供应商参与投标。

（六）共享专家库资源。将我市政府采购专家库的抽取

权限向高校和科研机构开放，充实相关项目校（院）内招标

的评审专家数量，确保项目评审的公正性。

三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建章立制，明确职责。高校和科研机构要不断完

善内部管理制度和采购操作规程，根据自行采购项目的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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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，出台相关指引，明确采取竞价采购、公开招标、竞争性

谈判等采购方式的具体条件，并对每种采购方式作细化要

求，做到有据可依，统一执行。对采购人员要明确岗位职责，

加强专业培训，做到权责制衡、相互监督，规范采购行为、

防范廉政风险。

（二）加大信息公开力度。根据财政部《关于做好政府

采购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15〕135 号）规定，高

校和科研机构要充分利用政府采购信息公开渠道，将自行采

购项目（涉密项目除外）的招投标全过程，包括项目决策、

招投标、预算金额、项目评审、中标结果等信息，向社会公

开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（三）依法处理质疑和举报。自行采购项目遇到供应商

质疑或举报的，由高校和科研机构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

处理，确保项目招标合法合规、公平公正；发现违法违规行

为的，及时报市财政委依法处理。

（四）加强重点检查。市财政委会同有关部门，对纳入

政策扶持范围的自行采购项目进行重点抽查，发现违规操作

等情形的，作通报处理，并责令立即整改；对预算金额在 1000

万元以上的集中采购项目进行重点检查和绩效监管，发现违

法违规情形的，依法进行处理。

（五）实行后评估制。市财政委加强对扶持政策实施效

果的评估，重点评估项目采购过程规范性、流程制度化、效

率提高情况、履约执行情况等，并将评估结果报市政府。

上述措施试行一年，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实施。若有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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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出台且与本通知相冲突的，以新发文为准；在监督检查

中发现试点单位存在违法违规情形且经整改仍达不到要求

的，取消其自主采购权限，并将违法违规情况报其主管部门。

专此通知。

深圳市财政委员会

2016 年 8 月 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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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依申请公开

抄送：市纪委，市纪委派驻五组，市科技创新委，市教育局，市政

府采购中心，社会采购代理机构。

深圳市财政委员会秘书处 2016 年 8 月 4 日印发


